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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 
2015 年 7 月 24 日的信函 

 

 

 

1. 秘书处收到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常驻国际原子能机构代表团 2015 年 7 月 24 日的信

函。 

2. 特此按照该常驻代表团的请求分发上述信函，以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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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下： 

我谨致函涉及白宫新闻秘书乔希·欧内斯特先生在 2015 年 7 月 17 日新闻发布会上

的表达，在该表达中，他对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工作提出了以下离谱的指控： 

“军事行动仍是选项，但事实是，军事选项将得到加强，因为这其间许多

年我们一直花在大量收集关于伊朗核计划的更多详细情报和资料上。因此，

当谈到将由无论以色列还是美国的军事官员作出的确定目标的决定时，在其

间这些年通过这种视察制度取得了解的基础上，这种确定目标的决定将是大

有根据的，而且我们的能力也将得到改进。”[下划线为后加]。 

除了自卫之外，在任何情况下以武力相威胁或使用武力都是违反国际法的基本原

则和《联合国宪章》的，而上述表达构成了违反《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规定的

普遍性义务的行为。此外，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与五常加一成功缔结《联合全面行动

计划》之时，该表达是毫无根据的，并且严重损害了预计不久将开始的该计划的执行

工作所要求的最基本原则。上述表达等于是对《联合全面行动计划》所有参与者刚刚

做出的如下承诺的重大违约： 

“符合本《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规定的准入请求必须善意提出，充分尊重

伊朗的主权权利，并保持在有效履行本《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规定的核查责

任所需的最低限度。按照通常国际保障实践，这样的请求将不会旨在干涉伊

朗的军事或其他国家安全活动……” 

此外，该表达损害了《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规定的原子能机构的作用，即“在执

行该程序和其它透明措施的过程中，必须要求原子能机构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保护原子

能机构得知的商业、技术和工业秘密及其他机密资料”。而且，该表达及其所提及的情

报和资料只能在严重违背对有关执行保障的所有情报和资料的保密原则的情况下取

得，而且特别严重违反了原子能机构《规约》第七条 (F) 款的规定和原子能机构成员

国根据该规定所作的承诺，其中规定： 



 

 
 

“总干事及工作人员履行职责时，不应征求或接受机构以外任何方面的指

示。他们应避免采取任何可能有损于机构官员地位的行动；在对机构负责的

条件下，不得透露因其所任机构公务而得悉的任何工业秘密或其他机密情

报。各成员国承诺尊重总干事及工作人员职责的国际性质，不得设法影响履

行其职责。” 

回顾以往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向原子能机构视察员提供的高度机密资料遭到泄露从

而对伊朗的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的实例，同时还铭记对若干伊朗核科学家的暗杀以

及对伊朗核设施的破坏事件，绝对必要的且当务之急是原子能机构立即采取紧急行

动，抵制这种公然滥用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削弱了原子能机构的信誉，对其公正性

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害，并从总体上妨碍了原子能机构的工作，对其在伊朗的活动尤

其如此。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严重关切并严重警告不要进行旨在获取其机密资料的任何尝

试。和任何其他国家一样，伊朗不会允许其国家安全或公民安全以任何方式或形式受

到损害。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将在执行《联合全面行动计划》及其保障协定期间认真监

测尊重这种机密资料的必要行动，并会采取相应的行动。 

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期望原子能机构断然谴责 2015 年 7 月 17 日白宫新闻秘书的表

达，并采取适当的措施履行其基本职责，以确保严格遵守所有保障实施相关资料的保

密原则以及《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赋予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全部责任。 

如蒙将本函作为原子能机构《情况通报》印发，以通告全体成员国，并通过原子

能机构的网站公开发表，本人将不胜感激。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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